
2019年11月22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浙江法制报 2019 年 11 月 21 日第 14 版和
第15版刊登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APAC Investment II Lim-
ited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部分
未偿本金金额有错误，现作如下补充更正:

序号

10

11

16

34

债务人

宁波市汇丰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正泰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

宁海县天溢印业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万元）

2478.30

3000.00

11767.84

1599.56

未偿利息（万元）

1437.29

934.10

3123.82

1683.77

补
充

更
正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
司”）已于2019年11月19日10时至2019年
11月20日10时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
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paimai.
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价活动，仅一名
竞买人（竞买号M5608）出价11530万元，现
补登公告如下：

截止本次处置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信达公司对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本息总额为 20,520.54 万元，其中本金
14,036.48 万元，表外利息 1,974.27 万元，孳
生利息 4,509.78 万元（标的利息仅供参考，
具体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该债权资
产债务人位于温州乐清市，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
cinda.com.cn。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
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
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若在公告期内无异议，将
确定竞买人（竞买号M5608）为最终买受人。

联 系 人：赵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

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item.
taobao.com/auction/607739995870.htm?
spm=a219w.7475002.paiList.1.5f46228bJi1sjP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和

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9年11月22日

某男婴，2019年2月14日出生，2019年2月18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
县横村镇双湖农贸市场三楼。身裹一床粉红色小棉被、内有一张出身
日期纸条及一个红包，里面有100多元现金。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

联系电话：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0571-58587711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
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借款人名称

浙江海一角装潢家私有限公司

杭州思远化纤有限公司

常山县创景工艺品有限公司

兰溪市虹鑫线纺有限公司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腾冲工贸有限公司

宁海弘鼎乐器有限公司

温州嘉德程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嘉和装饰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9年7月20日）

8,199,729.22

26,000,000.00

6,161,786.13

2,949,214.31

28,609,165.27

1,558,596.84

8,838,150.00

10,000,000.00

11,500,000.00

欠息（截止至2019年7月20日）

1,786,887.01

4,413,157.38

727,671.50

356,489.71

7,414,286.60

410,236.58

2,611,020.68

1,530,242.45

1,994,284.24

担保人

温州均得利皮革有限公司、孙士明、温州波士登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裕隆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海一角装潢家私有限公司

浙江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永恒（杭州）置业有限公司、项岳平、项娟

胡思状、杜京财、杨勇、舒月香、常山县金太郎玩具科技有限公司

沈小春、郑佩龙、兰溪市虹鑫线纺有限公司

宁波扬升纺织品有限公司、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楼少波

永康市江头五金加工厂、永康市华丽彩印厂、永康市新豪五金工具厂、徐丽华、陈香玲、王冲、王岳水、王爱弢

宁波金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金茜、翟高科、余柏美

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嘉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新概念家居有限公司、邱剑侠、汤可术、谢明勇、浙江嘉和装饰有限公司

邱剑侠、嘉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祯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特此公告。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单位：万元 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19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青田县振兴农村资产处置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特尔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3月19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信银丽营贷字第003692号、2013信银丽营贷字第002429号

本金

499.97

559.97

欠息

60.00

抵押、担保人

意本阀门有限公司、特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中泽、吴静节、胡中义、余海林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鑫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6】月【2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9610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

金华市鑫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金华市鑫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金华市鑫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本金/元

3571922.88

14800000

14100000

欠息/元

1345110.91

4926810.15

5028104.27

担保人

何海涛、何毅

何海涛、何毅

何海涛、何毅、浙江天球
工量具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

金市（两区）国用2010第5-844号、第5-845号工业土地

金市（两区）国用2010第5-844号、第5-845号工业土地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钱朋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钱朋华于2019年11月18日

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依法享
有的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钱朋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钱朋华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钱朋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刊登之日起立即向钱朋华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钱朋华

2019年11月22日
公告清单
截止2019年1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人：虞女士 联系电话：15158027275 联系人：钱先生 联系电话：136 7513 282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债务人名称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温YQ2015777012号

温YQ2015777025号

温YQ2015777094号

温YQ2014777154号

温YQ2014777162号

温YQ2014777168号

温YQ2014777176号

温YQ2015777031号

温YQ2015777041号

温YQ2014777158号

温YQ2014777159号

温YQ2015777040号

温YQ2015777042号

温YQ2014777146号

温YQ2014777028号

温YQ2014777157号

温YQ2015777011号

温YQ2015777029号

合计

未偿本金

21,330,000.00

6,850,000.00

9,620,000.00

3,450,000.00

2,550,000.00

2,441,042.00

20,000,000.00

16,409,000.00

7,499,996.00

18,650,000.00

4,180,000.00

1,230,000.00

2,499,914.00

5,090,000.00

9,300,000.00

1,500,000.00

8,500,000.00

5,300,000.00

146,399,952.00

担保情况

保证人：1、王黎阳；2、蒋爱霞；抵押人：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抵押资
产：乐政国用（2014）第000890号土地使用权

保证人：1、王黎阳；2、蒋爱霞；抵押人：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抵押资产：
乐政国用（2006）第43-23号土地使用权、乐政国用（2006）第43-24号土
地使用权以及乐房权证乐城镇字第34629号厂房

保证人：1、王黎阳；2、蒋爱霞；3、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阳
康电子有限公司 抵押资产：乐政国用（2006）第43-23号土地使用权、乐
政国用（2006）第43-24号土地使用权以及乐房权证乐城镇字第34629号
厂房

保证人：1、王黎阳；2、蒋爱霞；3、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 抵押人：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抵押资产：乐政国用
（2006）第43-23号土地使用权、乐政国用（2006）第43-24号土地使用权以及乐房权证乐城镇字第34629号厂房

保证人：1、王黎阳；2、蒋爱霞；3、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 抵押资产：乐政
国用（2014）第000890号土地使用权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22日

（2019）浙0110民初11075号
许金良：本院受理的原告俞青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 10 时 30 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718号

屠忠良：本院受理的原告劳向民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5432号

周春云：本院受理的原告史孔居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828号

张丽娜：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经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21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737号

石飞：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729号

夏祥根、何加海：本院受理的原告郭松柏诉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